附件一、

2010年度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时间表
	日  期
	时  间
	科  目

	9月18日
	8：00—11：00
	各专业知识考试（上）

	
	8：00—12：00
	各专业基础考试（上）

	
	14：00-17：00
	各专业知识考试（下）

	
	14：00-18：00
	各专业基础考试（下）

	9月19日
	8：00—11：00
	各专业案例考试（上）

	
	8：00-12：00
	一、二级结构工程师专业考试（上）

	
	14：00-17：00
	各专业案例考试（下）

	
	14：00-18：00
	一、二级结构工程师专业考试（下）


附件二：2010年度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报考条
1、2009年度全国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基础考试报考条件
一、具备下列条件的人员：
	类别
	专业名称
	学历或学位
	职业实践
最少时间
	最迟毕
业年限

	本
专
业
	结构工程
	工学硕士或研究生毕业及以上学位
	
	2009年

	
	建筑工程
（不含岩土工程）
	评估通过并在合格有效期内的工学学士学位
	
	2009年

	
	
	未通过评估的工学学士学位
	
	2009年

	
	
	专科毕业
	1年
	2008年

	相
近
专
业
	建筑工程的岩土工程
交通土建工程
矿井建设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港口航道及治河工程
海岸与海洋工程
农业建筑与环境工程
建筑学
工程力学
	工学硕士或研究生毕业及以上学位
	
	2009年

	
	
	工学学士或本科毕业
	
	2009年

	
	
	专科毕业
	1年
	2008年

	其它工科专业
	工学学士或本科毕业及以上学位
	1年
	2008年


二、1971年（含1971）以后毕业，不具备规定学历的人员，从事建筑工程设计工作累计15年以上，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作为专业负责人或主要设计人，完成建筑工程分类标准三级以上项目4项（全过程设计），其中二级以上项目不少于1项。
2、作为专业负责人或主要设计人，完成中型工业建筑工程以上项目4项（全过程设计），其中大型项目不少于1项。
2、2010年度全国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专业考试报考条件
一、具备下列条件的人员：
	类别
	专业名称
	学历或学位
	Ⅰ类人员
	Ⅱ类人员

	
	
	
	职业实践最少时间
	最迟毕
业年限
	职业实践
最少时间
	最迟毕
业年限

	本
专
业
	结构工程
	工学硕士或研究生毕业及以上学位
	4年
	2006年
	6年
	1991年

	
	建筑工程
（不含岩土工程）
	评估通过并在合格有效期内的工学学士学位
	4年
	2006年
	Ⅱ类人员中无此类人员

	
	
	未通过评估的工学学士学位或本科毕业
	5年
	2005年
	8年
	1989年

	
	
	专科毕业
	6年
	2004年
	9年
	1988年

	相近专业
	建筑工程的岩土工程
交通土建工程
矿井建设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港口航道及治河工程
海岸与海洋工程
农业建筑与环境工程
建筑学
工程力学
	工学硕士或研究生毕业及以上学位
	5年
	2005年
	8年
	1989年

	
	
	工学学士或本科毕业
	6年
	2004年
	9年
	1988年

	
	
	专科毕业
	7年
	2003年
	10年
	1987年

	其它工科专业
	工学学士或本科毕业及以上学位
	8年
	2002年
	12年
	1985年


注：表中“Ⅰ类人员”指基础考试已经通过，继续报考专业考试的人员；“Ⅱ类人员”指符合免基础考试条件只参加专业考试的人员。该类人员可一直参加专业考试，直至通过为止。
二、1970年（含1970年）以前建筑工程专业大学本科、专科毕业的人员。
三、1970年（含1970年）以前建筑工程或相近专业中专及以上学历毕业，从事结构设计工作累计10年以上的人员。
四、1970年（含1970年）以前参加工作，不具备规定学历要求，从事结构设计工作累计15年以上的人员。 
3、2010年度全国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报考条件
参加考试的人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类别
	专业名称
	学  历
	职业实践
最少时间（年）
	最迟毕
业年限

	本
专
业
	工业与民用建筑
	本科及以上学历
	2
	2008年

	
	
	普通大专毕业
	3
	2007年

	
	
	成人大专毕业
	4
	2006年

	
	
	普通中专毕业
	6
	2004年

	
	
	成人中专毕业
	7
	2003年

	相
近
专
业
	建筑设计技术
村镇建设
公路与桥梁
城市地下铁道
铁道工程
铁道桥梁与隧道
小型土木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建筑
水利工程
港口与航道工程
	本科及以上学历
	4
	2006年

	
	
	普通大专毕业
	6
	2004年

	
	
	成人大专毕业
	7
	2003年

	
	
	普通中专毕业
	9
	2001年

	
	
	成人中专毕业
	10
	2000年

	不具备
规定学历
	从事结构设计工作满13年以上，且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过三级（或中型工业建筑项目）不少于二项
	13
	


4、2010年度全国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考试基础考试报考条件
	类别
	专 业 名 称
	学历或学历位
	职业实践
最少时间
	最迟毕业年限

	本
专
业
	勘查技术与工程
土木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专业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2009年

	
	
	专科毕业
	1年
	2008年

	相近
专业
	地质勘探
环境工程
工程力学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2009年

	
	
	专科毕业
	1年
	2008年

	其它
工科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1年
	2008年


5、2010年度全国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考试专业考试报考条件
	类别
	专业名称
	学历或学位
	I类人员
	II类人员

	
	
	
	职业实践最少时间
	最迟毕业年限
	职业实践
最少时间
	最迟毕业年限

	本专业
	勘察技术与工程
土木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专业
	博士学位
	2
	2008
	6
	1991       

	
	
	工学硕士学位
	3
	2007
	
	

	
	
	双学土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
	4
	2006
	7
	1991

	
	
	本科毕业
	5
	2005
	8
	1989

	
	
	大专毕业
	6
	2004
	9
	1987

	
	
	中专学历
	
	
	10
	1977

	相近专业
	地质勘探
环境工程
工程力学
	工学博士学位
	3
	2007
	7
	1991

	
	
	工学硕士学位
	4
	2006
	
	

	
	
	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
	5
	2005
	8
	1991

	
	
	本科毕业
	6
	2004
	9
	1989

	
	
	专科毕业
	7
	2003
	10
	1987

	
	
	中专学历
	
	
	10
	1972

	其他工科专业
	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8
	2002
	12
	1985

	
	大专及以上学历
	
	
	9
	1982


注：表中“I类人员”指基础考试已经通过，继续申报专业考试的人员；“II类人员”指符合免基础考试条件，只参加专业考试的人员。
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新旧专业对应表
	专业划分
	新专业名称
	旧专业名称

	本

专

业 
	1、勘查技术与工程 　 

2、土木工程

3、水利水电工程　

4、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岩土工程
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 
勘察工程 
建筑工程 
结构工程 
工业与民用建筑 
城镇建设 
地下工程与隧道工程 
桥梁工程 
铁道工程 
交通工程 
公路、城市道路及机场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建筑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河川枢纽及水电站建筑物 
河流泥沙与治河工程 
水工结构工程 
港口及航道工程 
港口水工建筑 
海岸与海洋工程 

	相

近

专

业
	1、地质勘探　

2、环境工程　

3、工程力学 
	煤田地质勘查
地质矿产勘察 
采矿工程 
探矿工程 
矿井建设 
钻井工程 
地球化学与勘查 
应用地球物理 
勘查地球物理 
矿场地球物理 
石油地质勘察 
环境工程 
农业建筑与环境 
工程力学 

	其 他 专 业
	除本专业和相近专业外的工科专业


注：表中“新专业名称”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规定的专业名称；“旧专业名称”指1998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颁布前各院校所采用的专业名称。
6、2010年度全国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基础考试报考条件
	类别
	专 业 名 称
	学历或学历位
	职业实践
最少时间
	最迟毕业年限

	本
专
业
	各专业名称详见附表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2009年

	
	
	专科毕业
	1年
	2008年

	相近
专业
	各专业名称详见附表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2009年

	
	
	专科毕业
	1年
	2008年

	其它
工科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1年
	2008年


7、2010年度全国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专业考试报考条件
	类别
	专业名称
	学历或学位
	I类人员
	II类人员

	
	
	
	职业实践最少时间
	最迟毕业年限
	职业实践
最少时间
	最迟毕业年限

	本
专
业
	各专业名称
详见附表
	博士学位
	2
	2008
	5
	1997

	
	
	工学硕士学位
	3
	2007
	6
	1996

	
	
	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
	4
	2006
	7
	1995

	
	
	通过本专业教育评估的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
	4
	2006
	8
	1994

	
	
	未通过本专业教育评估的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
	5
	2005
	
	

	
	
	大专学历
	6
	2004
	9
	1993

	
	
	中专学历
	
	
	25
	1977

	相近专业
	各专业名称
详见附表
	工学博士学位
	3
	2007
	6
	1996

	
	
	工学硕士学位
	4
	2006
	7
	1995

	
	
	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
	5
	2005
	8
	1994

	
	
	本科毕业
	6
	2004
	9
	1993

	
	
	专科毕业
	7
	2003
	10
	1992

	
	
	中专学历
	
	
	30
	1972

	其他工科专业
	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8
	2002
	12
	1990

	
	大专学历
	
	
	15
	1987


注：表中“I类人员”指基础考试已经通过，继续申报专业考试的人员；“II类人员”指符合免基础考试条件只参加专业考试的人员。
注册土木工程师（港口与航道工程）新旧专业对照表
	专业划分
	新专业名称
	旧专业名称

	本专业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港口及航道工程
港口水工建筑工程
海岸与海洋工程
水道及港口工程
港口建筑工程
港口航道及海岸工程
港口、海岸及近岸工程
航道（或整治）工程

	相近专业
	船舶与海洋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土木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建筑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河川枢纽及水电站建筑物
河流泥沙与治河工程
水工结构工程
建筑工程
结构工程
工业与民用建筑
城镇建设
地下工程与隧道工程
桥梁工程
铁道工程
交通工程
公路、城市道路及机场工程

	其他工科专业
	除专业和相近专业外的工科专业


注：表中“新专业名称”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规定的专业名称；“旧专业名称”指1998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颁布前各院校所采用的专业名称。
注册土木工程师 ( 水利水电工程 ) 新旧专业参照表
	专业划分
	新专业名称
	旧专业名称

	本专业
	水利水电工程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农业水利工程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河川枢纽及水电站建筑、河流泥沙及治河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土木水利工程、水工结构工程、水工建筑力学、水利水电、水电站
水文与水资源利用、水利规划、水能利用、
陆地水文、水力学及河流海岸动力学、河流
力学及治河工程、水文气象、水库经济、水
利水电工程移民
农田水利工程、机电排灌工程、农村水电站
水土保持、土壤、土壤改良

	相近专业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船舶与海洋工程
土木工程
工程力学
交通工程
勘查技术与工程、资源
勘查工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给水排水工程
热能与动力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港口航道及治河工程、海岸与海洋工程、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港口工程、结构工程、交通土建工程、给排水工程、桥梁工程、农业建筑及环境工程
沙漠治理、风景园林、土地与环境、环境监测、生态学与环境生物学、林学、环境科学、农学
水利水电工程地质、水利水电地质工程、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勘察工程、岩土工程
工程管理、工程力学、水利经济、技术经济
金属结构、机械制造及工艺设备、起重运输与工程机械、水利水电动力工程、水电站动力设备、水力机械、水利机械、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电气技术、工业自动化、自动控制、水电站自动化

	其他专业
	除本专业和相近专业外的工科专业


1 、表中 " 新专业名称 "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1998 年颁布 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规定的专业名称 ;" 旧专业名称 " 系指 1998 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颁布前各院校所采用的专业名称。
2 、申请参加考试的人员 , 所学专业在 " 参照表 " 中未列出的 , 可在报名 时提交在校学习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 " 课程设置表 "( 由原毕业院校出具 ), 经所在单位核实并提出符合 " 本专业 " 、 " 相近专业 " 、 " 其他专业 " 的意见后 , 由当地考试管理机构审核确认。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新旧专业对照表
	
	专业划分
	新专业名称
	旧专业名称

	暖通空调
	本专业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
供热空调与燃气工程
城市燃气工程

	
	相近专业
	国防工程内部环境与设备
飞行器环境与生命保障工程
	飞行器环境控制与安全救生

	
	
	环境工程
	环境工程

	
	
	安全工程
	矿山通风与安全
安全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
	冷冻冷藏工程（部分）

	
	
	热能与动力工程
	制冷与低温技术

	
	其他工科专业
	除本专业和相近专业外的工科专业

	动力
	本专业
	热能与动力工程
	热力发动机
流体机械及流体工程
热能工程与动力机械（含锅炉、涡轮机、压缩机等）
热能工程
制冷与低温技术
能源工程
工程热物理
水利水电动力工程
冷冻冷藏工程（部分）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城市燃气工程
供热空调与燃气工程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

	
	
	化学工程与工艺
	化学工程
化工工艺
化学工程与工艺
煤化工（或燃料化工）

	
	
	食品科学与工程
	冷冻冷藏工程（部分）

	
	相近专业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飞行器动力工程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油气贮运工程
	空气动力学与飞行力学
飞行器动力工程
化工设备与机械
石油天然气贮运工程

	
	其他工科专业
	除本专业和相近专业外的工科专业

	给水排水
	本专业
	给水排水工程
	给水排水工程

	
	相近专业
	环境工程
	环境工程

	
	其他工科专业
	除本专业和相近专业外的工科专业


注：表中“新专业名称”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样本科专业目录》中规定的专业名称；“旧专业名称”指1998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颁布前各院校所采用的专业名称。

注册电气工程师新旧专业对照表
	专业划分
	新专业名称
	旧专业名称

	本专业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高电压与绝缘技术
电气技术（部分）
电机电器及其控制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相近专业
	自动化
电子信息工程
通信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业自动化
自动化
自动控制
流体传动及控制（部分）
飞行器制导与控制（部分）
电子工程
信息工程
应用电子技术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广播电视工程
无线电技术与信息系统
电子与信息技术
通信工程
计算机通信
计算机及应用


注：表中“新专业名称”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规定的专业名称；“旧专业名称”指1998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目录》颁布前各院校所采用的专业名称。
注册化工工程师新旧专业对照表
	专业划分
	新专业名称
	旧专业名称

	本
专
业
	化学工程与工艺
	化学工程、化工工艺

	
	
	高分子化工、精细化工

	
	
	化学工程与工艺

	
	
	生物化工（部分）

	
	
	工业分析

	
	
	电化学工程

	
	
	工业催化

	
	
	石油工程

	
	
	高分子材料及化工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复合材料（部分）

	
	
	高分子材料及化工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无机非金属材料

	
	
	硅酸盐工程

	
	
	复合材料（部分）

	
	制药工程
	化学制药

	
	
	制药工程

	
	
	生物制药

	
	
	中药制药

	
	轻化工程
	皮革工程

	
	
	制桨造纸工程

	
	
	染整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
	制糖工程、油脂工程

	
	
	粮食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

	
	
	烟草工程

	
	生物工程
	生物化工（部分）

	
	
	生物化学工程（部分）

	
	
	发酵工程

	
	其他
	如林产化工等

	相近专业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化工机构与设备

	
	环境工程
	环境工程、环境监测

	
	安全工程
	安全工程

	
	安全
	

	其他工科专业
	除本专业和相近专业外的工科专业
	


注：表中“新专业名称”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规定的专业名称；“旧专业名称”指1998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颁布前各院校所采用的专业名称。
注册环保工程师新旧专业参照表
	专业划分
	新专业名称
	旧专业名称

	本
专
业
	环境工程
	环境工程
环境监测
环境规划与管理
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
农业环境保护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
环境学
生态学与环境生物学

	
	农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工程
	农业建筑与环境工程
农村能源开发与利用

	
	农业资源与环境
	土壤与农业化学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资源环境区划与管理

	相
近
专
业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
供热空调与燃气工程
城市燃气工程

	
	给水排水工程
	给水排水工程

	
	热能与动力工程
	流体机械及流体工程
热能工程与动力机械
热能工程
能源工程
工程热物理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
建筑工程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水文与水资源利用

	
	化学工程与工艺
	化学工程与工艺
化学工程
化工工艺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化工设备与机械

	
	安全工程
	矿山通风与安全
安全工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设计及制造
流体传动及控制
设备工程与管理
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
机械电子工程

	其他专业
	除本专业和相近专业外的工科专业


注 :1 、表中 " 新专业名称 "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1998 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规定的专业名称；" 旧专业名称 " 指 1993 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规定的专业名称。
2 、申请参加考试的人员 , 所学专业在 " 参照表 " 中未列出的 , 可在申报材料时，附在校学习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 " 课程设置表 "( 由原毕业院校出具 ), 经所在单位核实并提出符合 " 本专业 "、" 相近专业 "、" 其他专业 " 的意见后，由当地考试管理机构审核确定。
附件三：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申报材料
	序号
	内容
	份数
	备注

	1
	旧准考证
	1
	续考考生

	2
	资格考试报名表
	2
	

	3
	学历证书、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1
	新考生

	4
	一寸半身正面免冠照片
	3
	


